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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 115年 1月 1日起實施利民便民措施項目表 

一、利民措施 
項
次 

項    目 內            容 
期程 

(實施日期) 
聯絡人 

1 調高114年度每人

基本生活所需費

用 

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金額由

新臺幣(下同)21萬元調高至

21.3萬元。 

115年5月申報

114年度綜合

所得稅適用。 

邱筱惟科長 

02-2322-8122 

2 調高長期照顧特

別扣除額 

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由 12萬元

調高至 18萬元。 

115年5月申報

114年度綜合

所得稅適用。 

邱筱惟科長 

02-2322-8122 

3 增訂飲料品無添

加糖者免徵貨物

稅及刪除部分電

器類貨物課徵貨

物稅規定 

1. 飲料品無添加糖者免徵貨物

稅。 

2. 刪除彩色電視機、錄影機、電

唱機及錄音機等4項電器類

貨物課稅項目。 

115年 1月 1日

生效。 

游忠信科長 

02-2322-8139 

4 延長購買電動車

輛減免徵貨物稅

及使用牌照稅年

限 

延長購買電動車輛減免徵貨物

稅及使用牌照稅期間至 119 年

12月 31日止。 

115年1月1日至

119年12月31日。 

游忠信科長 

(貨物稅) 

02-2322-8139 

徐嘉莉科長 

(使用牌照稅) 

02-2322-8148 

5 調高115年度綜合

所得稅免稅額及

相關扣除額 

1. 免稅額：由9.7萬元調高至

10.1萬元；70歲以上之納稅義

務人、配偶或受扶養直系尊

親屬，由14.55萬元調高至

15.15萬元。 

2. 標準扣除額：單身者，由13.1

萬元調高至13.6萬元；有配偶

者，由26.2萬元調高至27.2萬

元。 

3. 薪資所得及身心障礙特別扣

除額：由21.8萬元調高至22.7

萬元。 

4. 課稅級距及計算退職所得定

額免稅之金額亦分別按消費

者物價指數上漲幅度調整。 

116年5月申報

115年度綜合

所得稅適用。 

邱筱惟科長 

02-2322-81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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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便民措施 
項
次 

項    目 內            容 
期程 

(實施日期) 
聯絡人 

1 優化綜合所得稅網

路(含手機)申報服

務 

新增網頁無障礙專用版報稅

系統，同時支援電腦及手機裝

置，提供視障納稅義務人可搭

配報讀軟體，即可清楚了解報

稅資料內容，達成自行完成申

報目標。 

115年5月申報

114年度綜合

所得稅適用。 

鄭鈞方科長 

02-2763-1833 

#1214 

2 開放國稅查(核)定

案件逾期可採線上

繳納 

開放國稅查(核)定案件，於繳

款書填載繳納期間屆滿之翌

日起30日內，得以信用卡、晶

片金融卡及活期(儲蓄)存款

帳戶線上繳納。 

115年 1月 1日

生效。 

范家禛科長 

02-2322-8198 

3 延長行動支付租稅

優惠措施 

修正「查定課徵營業人使用行

動支付及多媒體資訊服務機

適用租稅優惠作業規範」 

1. 延長施行期間至117年12月

31日。 

2. 除原有行動支付外，增訂查

定課徵營業人於實體商店

銷售貨物或勞務使用具行

動支付結帳功能之多媒體

資訊服務機結帳收款者為

適用對象及其應符合之條

件。 

3. 訂定停止適用條款。 

115年1月1日至

117年12月31日。 

李貞儀科長 

02-2322-8133 

4 簡化旅客攜回自用

舊汽車完稅價格核

估作業 

1. 現行旅客自國外攜回自用

舊汽車，其完稅價格之核估

係依據「進口舊汽車核估作

業要點」(下稱作業要點)第

2點及第3點規定辦理，倘旅

客有低報進口舊汽車完稅

價格之虞，各關通關單位多

移送基隆關查價單位審核，

致其完稅價格處於未定狀

態，易造成徵納雙方爭議。 

115年 1月 1日

施行。 

張少羽稽核 

02-2550-5500 

#27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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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次 

項    目 內            容 
期程 

(實施日期) 
聯絡人 

2. 為簡化核估作業，爰修正作

業要點第8點規定，倘旅客

因留學、公務或工作而於國

外旅居超過1年，提供原始

新車購買契約或訂單、付款

證明及在國外已領照1年以

上之本人行車執照，並檢附

旅居證明文件者，海關得依

作業要點附表2計算折舊並

核定完稅價格。 

 


